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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歷史事實而言，辛亥革命並不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它在完成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工程，即推翻中

國帝制之後，並沒有繼續完成統一中國的第二階段任務，所以被稱為「不澈底的革命」。是什麼因素讓孫

中山領導的革命無法畢其功於一役？本文認為，乃因中國缺乏對新革命思維的全面認識與接受，即便推

翻千年帝制，舊勢力仍然陰魂不散。孫中山希望透過革命建立中國的共和體制，因為缺乏一支有組織的

革命武力而與代表舊勢力的會黨結合；會黨屬於舊勢力的一環，它在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會黨的

舊思維後來卻成為共和國的負擔而成了孫中山在革命後亟欲掃除革命的障礙。本文以 Tocqueville 「舊制

度與大革命」的概念闡釋這段歷史。 
關鍵詞：會黨、辛亥革命、舊制度 

A Tentative View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s an 
Incomplete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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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historical facts, the 1911 Revolution wasn’t a successful revolution. It is called an “incomplete 
revolution” for its failure to complete the second phase of uniting China after completing the first phas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 that is, overthrowing autocratic monarchy of China. Why did the revolution led by Dr. Sun Yat-sen 
not succeed on the first strik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ason was because China was lacking of full knowledge 
and acceptance of the new mindset of revolution. Although thousands years of autocratic monarchy was 
overthrown, the old regime was still lingering. Dr. Sun Yat-sen hoped to build republicanism in China via 
revolution and he cooperated with the societies representing the old regime due to the lack of an organized 
revolution military force. The societies, 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revolution, belonged to the old regime; 
however, the old thinking of the societies became a burden of the Republic and an obstacle which Dr. Sun Yat-
sen desperately wanted to remove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approach this article uses is borrowed from 
Tocqueville’s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Keywords: the Secret Societies,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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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西元 1925 年，孫中山在去世前十七天立下遺囑，遺囑第二段開頭寫到「革命尚未成功」，那個時候

，中國被軍閥割據，國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革命所以尚未成功，乃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只革掉中

國兩千年帝制，卻沒能完成建立中國共和政體的政治建設工程，讓孫中山不願瞑目。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評論辛亥革命時說，辛亥革命雖為中國歷史上的四大變動之一，革命本身並未建

立一個具有「現代化」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他認為，就現代化史觀而言，辛亥革命是

一種反動，與 1949 年中共建國相較，辛亥革命只能是不徹底的革命。1溝口用「迷失方向、逆而為之的

混沌」來形容辛亥革命缺乏現代國家的設計，因為它（辛亥革命）「並非以某一新體制為目標，而是令其

解體」而已。2 
李澤厚與劉再復則不同意單單只用「不徹底」形容辛亥革命，而是認為，辛亥革命根本就是個錯誤

。李指出，當時的中國，革命不是歷史唯一選擇，因為事實說明，辛亥革命使中國陷入混亂和分裂。3是

辛亥革命讓中國重新陷入危機，辛亥革命帶給中國的只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無序的混亂、

破壞和各種權力、地盤、財產的爭奪、掠取。4李因而主張，當時「已見成形」、以地方士紳為主體的地方

議政，以此為基礎的立憲是較佳的選擇。李澤厚以歷史不可逆的事實批評辛亥革命直接造成中國的混亂

，並且有意無意間強調了支持立憲的態度，此立場顯然來自他對清末情勢一貫採取鄉愁式的理解。採取

對舊社會的懷念方式思考中國近代劇變的人，其實李澤厚並非第一人；對前朝抱持浪漫懷想的人必然存

在，除了情感上的牽繫，還有利益的考量，這種懷舊的思想也此引起許多人對它的批評。批評者不為然

，而且往往表現對舊體制深惡痛絕，他們認為，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徹底，恰恰不是因為沒有保持以士紳

為主體的地方政治格局，而是革命後還死守著傳統的權力結構，魯迅就是這派主張的代表人物之一，他

對於辛亥革命並沒有掃除中國社會的舊行為和舊思想始終耿耿於懷。1926 年，魯迅在他主編的《莾原》

雜誌中發表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雜文，文中把士紳的反動視為革命的障礙。辛亥革命之後，

曾經幫助清政府反革命的士紳僥倖地存活下來，民國以後依然「跋扈出沒」。民國剷除了帝制，卻沒有把

士紳階級一并除掉，全因辛亥革命所移動的社會階級有限。所以就魯迅的觀察，辛亥革命是一個只發生

少數人身上的事，如同在＜范愛農＞一文中，他描述革命之後的街景「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

骨子是依舊的」。5 
魯迅對辛亥革命不徹底的批評自然不是建立在否定革命上，而是因革命的結果與期望值落差形成的

情緒發洩。也因為僅僅如此，所以他的論點並沒有對辛亥革命的解釋產生較大效應。把辛亥革命的「不

徹底」理論化、並且擴散其影響力者，首推毛澤東。1919 年，毛澤東在一篇＜民眾的大聯合＞文章中說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踪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

軍與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無關係。」1926 年，毛澤東又說：「

……（辛亥）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黨的組織和內容是極其簡單，作戰的隊伍是極其孤弱，這

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有組織的工農群眾。」後來，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再次調：「國民革命需

要一個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用「失敗」對辛亥革命進

行評價。1939 年的一次演講中，毛澤東進一步闡釋了他所謂「失敗的辛亥革命」，他說：「說它失敗，是

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

並沒有完成。」1942 年，毛澤東在一次講演中重申了相同的觀點：「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

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後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

                                                      
1 溝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論＞，收錄陳光興等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台北：唐山，2010）頁 109-110。 
2 溝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論＞，頁 111。 
3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李澤厚、劉再復對話錄》，（香港：天地圖書，2011），頁 289-290。 
4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李澤厚、劉再復對話錄》，頁 290。 
5 魯迅：《魯迅精選集》，（台北：豐閣，2008），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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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6因此，辛亥革命所以不徹底，因為它只實現了把滿清政權推翻的理想，卻沒有推翻中國的舊制

度和舊價值。形式上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實質上舊勢力依然活躍於中國社會。 
以上各家說法一致指向辛亥革命的失敗之處，但並沒有否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價值。辛亥革命不徹底

有其歷史事實，造成不徹底原因卻出現各種不同的說法，每種說法因為關照面向不同，得出來的結論也

不一樣。但任何不同的結論卻出現一個共同發問：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是否能就此擺脫傳統帝制，走向

現代民族國家？以這個問題去反觀、審視辛亥革命成功與否，似乎更能看到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上

意義。果真辛亥革命是一個不徹底、甚至是失敗的革命，為什麼不徹底？為什麼失敗？這是本文企圖回

答的問題。辛亥革命雖然是孫中山的革命黨為號召，但真正參與革命作戰的，主力卻不是革命黨，其中

不乏舊勢力，會黨是其中的一個，而且他們在辛亥革命一役的關鍵性比革命黨更凸出，但會黨卻也是造

成辛亥革命所以不徹底的原因，為什麼？這是本文的重點。 

貳、舊制度與革命的理論 

革命是對舊制度的反抗，至少就「革命」本身的意義是如此。然而，革命真實的實踐過程，從動機

到行動，其立足點不完全依賴「反抗舊制度」的邏輯而來，更多時候是建立在舊制度的基礎上。所以，

革命行動不完全主張與舊制度的決裂，也不完全只有革新，而沒有承襲，當然也可能由舊制度中醞釀出

革命的種子，Tocqueville 對「法國大革命」就持這種看法。《舊制度與大革命》是 Tocqueville 針對一七八

九年開始一系列發生在法國的革命政治事件進行的反省，在反省中，Tocqueville 首先提出「舊制度」與

法國革命的關係。誠如 Tocqueville 在序文中強調的，他以為來源於大革命的情感和思想、習慣都是深植

於過去舊土壤上而開出的果實，7用 Tocqueville 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是「用老水沖刷新鞋」。舊制度在

法國境內產生蛻變是法國走向革命的原因，貴族代表歐洲舊勢力和舊制度，這種舊制度的存在聯繫著地

主與農民的關係。路易十四實施中央集權後，法國貴族雖依然擁有權利，卻不再擁有對農民的政治權力

，封建制度的獨立自治模式因此瓦解，農民因此擁有更多自主權，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更多資產階級因

為封建經濟的瓦解受惠，靠著財富擠身貴族之列。封建社會在法國地區隨著制度的改變而變得越來越不

具影響力，這些變化都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形成，Tocqueville 不禁問：「為什麼法國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

憎恨封建權力？」8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經是一個現代國家，卻還保留一些中世紀的遺跡，十八世紀的德意

志仍然保持農奴制度。在法國，農民的來去與買賣、生產與銷售沒有受到強制與阻礙，甚至早在十三世

紀的諾曼第就已經沒有農奴制。中央集權後，貴族被移向巴黎，逐漸與農民失去聯絡，一種原來穩固的

機械連帶關係被切斷，農村的農民因此「狂熱地想要獲得土地，也狂熱地想成為地主」。Tocqueville 認為

，封建制度的瓦解是舊制度衰亡的主要因素，它造成土地私有化和封地領主與農民連帶的消解。農民向

資產階級挺進，資產階級向貴族看齊，這看似大好的未來，為什麼農民要「憤怒」？因為自由，使人們

可以從自由的角度思考那些權力義務可以代表自由。因為農民脫離領主統治，認為貴族不應該還享有過

去的權利，還要由農民奉養，巧立各種稅制向農民抽稅。封建舊制度雖然瓦解了，但貴族的剝削依然存

在，過去受到封建領主的支配，但也受到領主的保護。現在，領主不再具有保護功能，但還在經濟上支

配他們，這是舊制度的陰魂不散，「一個制度被摧毀一部份，剩下的那部份比它原來的完整面貌要可憎一

百倍」。Tocqueville 所以認為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不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就是因為大革命並不是、也沒有

完全摧毀舊制度。如果把革命前後新舊制度區分，革命之後的新制度並未讓法國人民帶來更多自由，只

是走向另一種集權政體，相較之下，路易十六期間的人民反而享受到更多的自由，正因為革命前人民有

                                                      
6 以上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資料，引自盧毅：＜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收錄於《百年潮》，2011 年第六期。網路來源：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nc201106010.aspx。 
7 Alexis de Tocqueville：《舊制度與大革命》，沙迎風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24-25。 
8 Alexis de Tocqueville：《舊制度與大革命》，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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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由，革命才會發生。所以，Tocqueville 說，要瞭解大革命，「只有看到大革命之前的時代之光，才能

理解。」9但大革命之後，這個光就相對暗淡許多。 
舊制度與新革命的理論提供後來者觀看現代革命的一個新視野，啟發了不少相關論點出現。相較於

Tocqueville 充滿鄉愁的筆觸，Moore 對革命的描述就顯得冷靜許多。Moore 把革命的發生與否視為國家

從舊制度進入現代國家的過渡方式，其中，屬於舊制度的土地貴族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關係決定了過渡之

後的類型。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中，Moore 開宗明義說：「本書的宗旨，是力求闡明在農業

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進程中（農業社會過去被簡化地定義為絕大多數人口地為生的狀態），土地貴族和

農民階級在政治舞台上飾演的種種角色。」10 Moore 以舊制度的結構決定過渡為現代國家政治形式的關

鍵因素為假設，通過歷史材料進行鉅觀的考察與驗證，為國家理論提供不可忽視的理論建構。Moore 求

證的重心落於經濟結構與革命的關係，看似多元的歷史方法路數，但經濟決定論的影子依稀彷彿，讓我

們發現諸如社會結構、階級對立等概念在 Moore 的理論建構中占了主要位置，而舊制度在 Moore 的筆下

不但提供革命的一個對立面，也製造對立面。 
Skocpol 繼承前述兩位關於舊制度與革命關係的論述，建立一組更貼近現代國家革命成因分析的模組

。Skocpol 看到了西歐近代工業革命與民族革命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的鉅大影響，認為其他國家革命的肇

生，都不能忽視這股力量所產生的促發條件。Skocpol 批評大部份的美國當代革命理論，不管結構功能主

義或馬克思主義者，都以線性式因果在看待國家現代化進程，「他們所有人都在根據同一邏輯而描繪他們

的『理想類型』概念。」11不過，我們更關心的是，在 Skocpol 的論述中，舊制度如何孕育革命的種子，

Skocpol 在《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中針對法國、俄國和中國進行歷史比較，因為這三個國家都分別發生

了 Skocpol 意義下的「社會革命」，即造成「國家政權與階級結構都發生快速而根本轉變的過程」，也就是

「社會結構變遷與階級衝突同時進行，政治轉型與社會轉型同時展開」12的獨特政治變遷模式。Skocpol
從比較中發現了這三個國家的共同點，這三個國家都是完備的帝制國家（imperial state），實行專制及原

生型官僚制（proto-bureaucratic），卻不具充份的官僚化，與現代民族國家相較，這類舊制度較難駕馭及

支配地方農業社會經濟關係，因應而生的是農民潛在的反舊制度、反支配階級（包括統治者及土地貴族

）。三個國家的舊制度並不完全相同，不同的舊制度卻面臨相同的結構性危機，並且與國際因素建立了

「連結點」（conjuncture）而促發了革命。但從 Skocpol 的整體分析來看，舊制度形成的社會結構是造成

革命的主因，國際因素是催化劑，革命的發生與否，由社會經濟結構所決定，而國家的國際體系讓革命

在這個結構下以衝突的方式引爆。 
以上三種革命理論都不約而同地以經濟因素形成的社會結構做為革命發生的原因，三個論點也都支

持社會結構才是導致革命的主要因素，儘管三人對於經濟條件形成的社會結構如何導致革命、及為什麼

導致革命的分析路數並不十分相同，這可能導因於三個人各自的目的不同。辛亥革命也是由舊制度向現

代國家過渡的重要革命，但與經濟等結構性因素並沒有相關（這點 Skocpol 說得最直接，她認為辛亥革

命因為缺乏以經濟問題為號召，所以無法深入階級問題，也就很難深入群眾）。雖然大部份西方學者並未

把辛亥革命當作一個重要而獨立的革命事件看待（Moore、Skocpol 都持這種看法），但就辛亥革命以「民

主共和」取代「帝制」做為革命號召來看，其意義是重大的，因為革命後未如願完全擺脫舊勢力，被認

為是一個不完全的革命。為什麼辛亥革命無法擺脫陰魂不散的舊勢力？當時中國既沒有出現強大的農民

反抗力量，小農經濟的中國農村社會在農業商品化上始終沒有出現或發生有意義的改變，顯然，經濟結

構形成的關係並未在辛亥革命中起作用，革命陣營中存在舊勢力。 
那麼，會黨為什麼是舊勢力？可以從其背景解讀。清代會黨最早形成的原因有兩種，第一種是蛻變

於游民組織。游民是清代具有社會意義的一群人，他們在清代社會的特殊背景下形成固定的社會階層，

                                                      
9 Alexis de Tocqueville：《舊制度與大革命》，頁 208。 
10 Barrington Moore. Jr：《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1。 
11 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志、王學東譯。上海：世紀出版社。2008：20。 
12 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與中國的比較分析》，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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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背景包括清朝的社會等級制度，以及人口劇增造成的移民潮，尤其在移民社會形成的游民組織，

是會黨的前身。移民就是人民從原生地出走，尋找更適合生存的處所，因為移民行動的結果無法預期，

衍生許多因生存而必須與外在環境競爭的問題。當生存問題不能獲得解決，許多人只能求助於結社的力

量以求自保，或進而與他人競奪資源，不惜以暴力方式奪取。 
民間結社雖然不是移民社會的專屬現象，但移民社會的結社因為涉及生存問題而特別顯現其意義。

清代移民通常由中心向邊陲地境、或一個邊陲向另一個邊陲移動。南境的福建、湖廣 13，西南的四川、

雲貴地區都是移民社會相對發達的地區，也是民間結社相當發達。大量移民產生新的聚落，其中龍蛇雜

處，常處於不穩定狀態。面臨不確定的未來和可能的威脅，移民以加入共同體的方式進行新社會的秩序

整頓。在移民社會秩序整頓中，有一群人不能獲得主流秩序的接受，如犯罪者、地痞、失業流民或陌生

人（指非同一宗族或同鄉），他們物以類聚，形成一個與主流秩序對立的團體，會黨因應而生，很快就發

展成自成體系的民間結社。會黨既成體系後，為了保證集體行動安全，產生許多有形與無形的內規限制

組織成員的行為。不過，因為會黨的成員本來就以社會游離人口為主，約束不易，所以常常與社會秩序

衝突。 
會黨產生的第二種因素同樣發生在移民社會，但並非由游離於農村的人口所組成，而是由底層的勞

動者的組合，是清代社會因應生產結構變化所產生，這種形式大部份發生在新興城市。前面提過，會黨

的原型是游民組織，但發生在城市的會黨雖然和游民有關，很大部份是勞動階級中的水手、礦工、手工

業、流動性販夫等下層人民。會黨也稱「幫會」，「幫」一開始指同業的集合，可能是商人的集合，也

可能是工人的集合，其作用在於互通鼻息、相互為用。當他們為了利益必須使用暴力，「幫」就進而質變

為幫會。商幫的成員屬於經濟統治階層，和政治統治階層一向關係密切。而工人團體，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以漕運水手為主的漕幫，這些工人一旦失業，生活立即陷入困境，他們組織行幫，一來可以透過互助

，讓失業者獲得可能的經濟支援，二來可藉由集體行動掠奪資源，因此也是會黨的主要來源之一。 
會黨乃群眾利用結社原則和需求而進入秩序重整的產物，最後又成為反社會秩序的團體，但這並非

社會秩序重整失敗，恰恰因為秩序重整的元素賦予他們結社及反主流秩序的理由。中國民間結社如宗族

制、團練（地方武力）、宗教結社、及其他士紳結社、會館、商幫等，屬於自覺性結社，有穩定秩序作用

，向來受官方重視。隨著移民社會的成熟，新秩序被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和舊制度被複製在新的移民

社會，一種自給自足的農村結構在新的土地上茁壯。穩定的社會秩序提供新社會以舊制度的方式建立另

一個超穩定的社會結構，穩定的移民社會經過內部秩序整頓和制度的建立，強大的內聚力開始出現排他

性，凡在秩序之外的不確定人事物都可能被視為非善類而被阻擋於新社會正常制度之外，包括暫無居所

的流民、犯罪者、外鄉人和非制度內的民間結社。每一個新移民都可以被穩定的社會所監視，也常因原

居民對新移民的猜忌和不信任發生衝突。順利在移民社會立足的人固然佔有多數，但在移民過程中，受

到排斥或謀生受挫者也不在少數。有人因為得不到他鄉溫柔的召喚成為流民，基於生計淪為犯罪，最後

扮演傳統價值體系的反叛者。 
處於穩定秩序系統之外的移民，因為立足之地受到排擠，儘管可以在移民社會中保有一席之地，因

缺乏保護及規範，對週遭環境充滿不確定感，因而選擇加入秩序之外的其他民間結社，這便是造成清代

會黨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從「治理」的觀點而言，民間結社納入主流秩序是一種政治監視，逃離政治

監視被視同反官方秩序。清代的會黨通常游離在社會秩序邊緣，在政治視線內外忽進忽出，決定自己合

法與否的通常不是官方的鑑別機制，而是自己的主觀意志，因為他們一直處於暗處。當他們不願接受監

視，往往也不接受監視者為合法的統治者，反體制的意志和行動因此產生。但反體制不意味從反中建立

新體制，從會黨「反清復明」的意識形態中可以理解，會黨的政治意識只在舊制度中來回周旋，他們始

終沒有脫掉那件舊衣。從表面上看，如同 Tocqueville 描述法國大革命中被解放的舊制度人民，會黨也從

中國舊制度中獲得自由。只不過，他們的自由並不是因為他們從舊制度中找到解放，而是從舊制度中找

                                                      
13 清代「湖廣」行省的範圍包括現今湖北南部、湖南、四川重慶東南部、廣東北部及廣西少部份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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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適合生存的機制，從舊制度中建立另一個舊制度。 

參、會黨與新革命運動  

會黨被本文置於主要的對象，乃因本文認為，辛亥革命成也會黨，敗也會黨，所以有必要把會黨置

於特定歷史條件中重新定義。憑「反清復明」不能完全理解清代會黨的政治屬性，因為會黨的社會行為

並沒有形成一定的模式，尤其他們的政治行動常常反覆無常，那麼，該如何定位他們的政治文化屬性？

Hobsbawm 列舉兩個可能，一個是都市暴民（mob）模式，一個是存在於傳統農村社會的綠林好漢（或俠

盜，bandits）。暴民「可界定為涵括各種階級的都市貧民運動，企圖通過直接了當的行動，即暴動或叛亂，

以達到經濟或政治的變革。」14暴民和傳統農村社會產生的綠林好漢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兩股力量的發生地

不同，共同點則都屬於「前政治」的叛亂者，即不具意識形態的組織運動者，但實際上兩者同源。傳統

農村社會常受到盜匪劫掠或地主不公平的對待，為了指望綠林好漢能在受壓迫的環境中為他們爭取更多

實質的幫助，農民通常默許這類組織在鄉村發展，並接受其支配。這類組織因城市興起擴展到都市，由

傳統的反抗地方權勢壓迫，發展成為參加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活動，包括各種與起義相關的政治鬥爭。此

歷程改變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進入了傳統的農村社會。15 
但 Hobsbawm 不認為幫會的任何政治活動可以跨越「前政治」的格局，「前政治」意味著「政治意識

發生前」的行動價值體系，在此體系下的幫會行動因為缺乏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做為指導，以馬克思理論

來說，就是缺乏階級鬥爭的意識，缺乏底層階級意識到被剝削而生成的反抗行為，「除非（底層）農民運

動是受到外部因素的激發—最好是自上而下的激發—否則全面的農民運動的想法是很不現實的，這既是

革命的神話，也是反革命的神話。」16Hobsbawm 的言下之意認為，大凡社會底層集體運動的政治意識必

然是社會向資本主義邁進時才會發生，若然，所有的農民運動，尤其發生在以農民為主要人口結構的國

家或地區的大小農民運動，除非他們的社會確實受到資本主義的入侵而改變結構性改變，包括社會階級

的產生，否則都不能視為具政治意義的農民運動。除非農民進入已資本主義化的城市，他們可能從佃農

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工人，從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形態激化了工人階級意識，此時，政治意

識形態因為生產方式也被激發出來。 
這套「自為性」的階級邏輯並未發生在中國的晚清城市，既沒有出現大量足以成勢的工人階級，也

沒有創造工人階級和階級意識形態的社會條件。晚清會黨份子大部份來自社會底層，是一群人為了獲得

生活利益而糾黨結社，在政治上屬於被統治者，但在赤裸裸的現實生活中卻往往扮演剝削者。他們遵循

古老的價值系統，重視輩份倫理，信仰宗教，但崇尚集體暴力，相信結社力量。從階級的觀點，他們大

部份屬於無產的兵工農，卻常常是統治權無法蹴及的一群。就意識形態而言，他們沒有崇高的社會改造

意識，也不懂什麼是政治革命，卻接受了革命者的領導。會黨成員並不是擁有生產工具或土地的資產階

級，而是船伕、短工、苦力或無業遊民的結合。這些人大部份是在城市興起後從農村湧向城市的無產者，

在天時、地利的情形下參加了會黨，又偶然地參與了革命的戰爭，但他們仍然和農村保持文化連帶，因

此保留著傳統農民特質。也因為這些看似小如毫絲的理由，會黨參與政治鬥爭的集體行動竟被無限放大

為農民革命。 
那麼，為什麼是會黨？孫中山在檢討革命成功原因時說：「慷慨助餉，多為華僑；熱心宣傳，多為學

界；衝鋒破敵，則在新軍與會黨。」17會黨對革命的貢獻可見一斑。會黨是晚清革命的主要武力，儘管盡

是烏合之眾，但與革命黨的書生們相較，會黨份子多了一份江湖氣魄。革命黨許多成員留學日本士官學

                                                      
14 Erick Hobsbawm：《原始的叛亂》（Primitive Rebels），楊德睿譯。台北：麥田出版。1999：180。 
15 同上，頁 67。 
16 Erick Hobsbawm：《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樂》（Uncommon People: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Jazz），王翔譯。北京：新

華出版社。2001：239。 
17 孫中山：＜中國之革命＞，收於《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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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戰場的指揮掌握能力在會黨領袖之上，但論其臨陣經驗，會黨份子因長期涉足利益地盤爭奪，鬥

爭經驗相對豐富。另外，會黨與一般市井幫派主要差異在於組織形態，會黨固然在人數上超過市井無賴

的小幫派，更重要的，會黨形成背後往往有一套文化系統做支撐，從其組織形狀、立會宗旨、入會儀式、

幫規、輩份倫理等，無不承襲中國古老的價值而來。這些特色是維繫會黨得以存在的能量，少了這些能

量，很難讓動輒數以萬計的會黨份子接受指揮，此乃一般市井組織所不能及。 
會黨的背景其實在中國歷史並非少見，歷代民間作亂的團體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性質，民間宗教團體

起兵作亂的經驗尤其豐富，這些類組織被視為中國革命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清代的民間叛亂從乾隆開

始大量出現，到了孫中山以共和思想倡導革命，民間的革命運動已歷百年有餘。革命黨看到了這股民間

力量的有助於革命的實踐，因此開始與這類民間組織合作。從會黨的角度，與革命黨合作是實踐長期以

往一貫反清的志業。與統治者對立是會黨的宿命，他們不排斥與任何反政府勢力的結合，儘管這種結合

的基礎未必建立在共同的信仰上。不過，會黨與革命黨的結盟雖開啟合作的先河，但「反清」與「排滿」

在孫中山革命任務的先後意義不同，「排滿」只是階段性工作，「反清」才是革命的終極目標，反對清政

府意在推翻清政權，排滿則是把胡滿趕出漢人的固有領地。會黨雖然倡言反清，但真正的目的只是驅逐

滿人，並不像革命黨一樣還有一個政體的改變工程設計。 
孫中山聯合會黨算是一個精細的如意算盤，他不是相信會黨反清復明信仰的高貴，而是因為會黨與

清政府有仇，這種仇可以高調到「國仇」，也可以俗平到「家恨」，終歸是一股很強、很具組織力量的反

清力量。從這點來說，孫中山並非一個徒有理想、缺乏策略的革命領導者。再從會黨的立場看，革命黨

提供一個可以實踐反清的舞台，鑒於過去多次失敗的經驗，以洪門信念為鵠的的會黨，渴望每一個反清

排滿的機會，孫中山的出現，讓彼此氣味相投，一拍即合。然而，以仇恨為基礎的革命意識，和與政治

理想為前提的革命意識存在極大的差異，雖然不能排除會黨中有人願意接受共和思想，像鄭士良、尢烈

等人與孫中山相交，就是認同孫中山改造中國政體的企圖。但鄭士良等都與洋人有過知識上的接觸，接

受西方政治思想沒有太大的障礙，但廣大的會黨份子大部份來自底層社會，遑論西方思維，連本家儒學

也不見得知曉許多！大部份參與實際革命鬥爭的會黨成員，他們的革命認知多來自會黨的內在信仰系統，

他們與革命黨在戰場上的策略聯盟不過是行動意志的不期而遇，還談不上信仰的交會。 
為了解決這些可能的窘境，孫中山與革命黨人乃採用各種策略向會黨滲透。會黨傳統上雖然反政府，

但未必與革命黨氣息相連；革命黨因為擴張革命武力的需要，收編會黨力量，看似一拍即合的兩股力量，

其實是經過一些精心的手段和努力才達到效果。 
革命黨聯合會黨的手段乃革命的權宜之計，這種動員方式把動員對象限囿在「武力」的思考前提，

革命因此屢屢走回中國傳統的老路。傳統中國革命都以武力和流血的方式複製在不同的歷史場景，「順天

應人」雖然被歷代革命者做為起兵的藉口，過程總是血流成河。會黨雖然善戰，但缺乏中心信仰做行動

支持，加上缺乏紀律約束個別行為往往使戰爭變成暴動，革命成果不易保持。革命黨因為便宜行事依賴

會黨力量，這是不可不為的手段，社會群眾基礎因此相對薄弱。 
從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可以瞭解，他希望自己發動的是一場全民的革命，而非僅僅解決政治問題。

他努力嚐試結合各種可以結合的反清力量，在同盟會成立的章程中就有強調，所有反清排滿力量都是同

盟會的力量，當然包括會黨。革命黨拉攏會黨，也與改革派合作過，自立軍舉事失敗後，這兩股革命力

量才開始交惡，雙方陌路於途，從此，孫中山更加依重會黨力量。即使後來同盟會內部反對聯絡會黨的

聲音越來越大，反對者主張應該把重心擺在策反新軍的努力上，但事實證明，新軍的策反沒有會黨人士

的介入，靠有限的同盟會留學生在新軍內部的動員及宣傳，效果相當有限。因此，加強對會黨的聯絡及

對會黨進行改造是同盟會成立後的兩個並行的革命重點工作，這兩條線其實都呈現了難度，尤其整合其

中的矛盾是革命黨內部必須經常面對的挑戰。主張聯絡會黨的革命黨人為了取得會黨的信任，以傳統的

方式與會黨交流，保留了會黨舊思維，改造一事往往被置於次要，改造會黨的千年思想本來就不容易，

更何況要他們相信革命後與他們預想千差萬別的國家政治設計。在缺乏政治改革認識之下，會黨向革命

黨靠攏到底是福是禍，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大部份革命黨人並沒有太多想法，那些隱約看到聯絡會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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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及革命成果的人，在如排山倒海的求勝前提的聲浪下，他們的呼籲也頓時變成低聲細語。 
會黨力量在革命必須成功的前提下受到革命黨人的依重，在革命黨發動的歷次革命中，會黨幾乎無

役不從。孫中山認為，結合會黨，革命才有希望，儘管會黨難以控制。孫中山不把會黨與市井流氓劃上

等號，理由顯而易見，除了藉其力為革命所用，也看到了會黨粗淺的政治意識形態。簡單地說，孫中山

結合會黨的基礎是預設會黨與革命黨在政治理念上的部份契合，這種作法對某部份人而言在理論上避之

惟恐不及。但對孫中山而言，結合會黨不但有現實上的迫切性，也存在理論上的合理性。當然，這個合

理性並不能適用所有的革命環境，也不適用於所有的革命黨人。會黨的社會行為通常不受知識份子認同，

沒有其他動機而加入會黨的知識份子不多，吊詭的是，會黨加入革命，皆由知識份子主動接觸。1905 年，

孫中山在比利時號召留學生加組織革命團體，會中有人自覺知識份子力量薄弱，乃提議結合會黨力量。

此一提案經過激烈爭辯，最後的結論是，革命由知識份子領導，結合會黨力量，此一歷史性決議為革命

黨的革命力量找到新來源，革命情勢因此扭轉。18革命黨為了徹底獲得會黨的武力支援，與會黨結盟的方

式完全依會黨入會方式進行：歃血為盟、序排輩份。在大部份的革命行動中，會黨成員仍由會黨首領領

導。換言之，即使兩者結盟，指揮權各不互屬，加上革命黨內知識份子對會黨的疑慮難除，即使在近程

目標上可以配合無間，企圖在遠程目的上產生共識有一定的難度，雙方不容易產生共同體特質。同床異

夢讓這個結盟在革命的階段任務結束後，因利益分配走向分裂一途，此一分裂讓革命黨員嚐到沒有自己

武力的苦果。 
革命黨以民族主義為訴求的政治革命，因為缺乏自己的武力而結合會黨力量，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注

定革命的可能命運。會黨被革命黨員陳天華在《警世鐘》中形容為「沒有什麼思想」的一群「奸淫擄掠」

之徒，卻肩負「民族復興大業」，豈不怪哉？魯迅曾經說，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一個原因是孫中山沒有黨軍，

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19「有武力的別人」指的是新軍和會黨，但只有會黨全程參與革命的武裝

鬥爭。會黨因為缺乏與革命黨一致的思想，當階段任務結束，成王敗寇的思想終究無法讓會黨安於現狀，

開始尋找其他合作的可能勢力，進行另一階段的鬥爭，會黨的勢力因此得以化暗為明，堂而皇之進入合

法的權力機構，分享權力。由於會黨承載著中國傳統革命文化，打天下與坐天下的不符合共和思想，共

和國成立後，他們急於尋找舊勢力合作，不惜抛開共和。 

肆、傳統社會的陰靈：革命後的會黨 

會黨為辛亥革命立下汗馬功勞毋庸置疑，但請神容易送神難，革命黨曾經企圖改造會黨，重心卻始

終落在激發會黨對革命的向心上，沒有在信仰改造方面獲得成效。具有野性的會黨本來就不容易被馴服，

其貪婪的本質隨時可能反噬革命成果。革命後，中國社會形成四股勢力相互拉扯，分別為革命黨，以同

盟會為主；士紳，大部份支持立憲；新軍，為各省獨立的主要力量，在革命過程中大都保持中立；會黨，

武昌起義後，各地會黨積極響應，並且佔地為王。以上四股勢力中，除革命黨擁有理想性，以相對積極

的態度實踐新的政治理念，其他三股勢力仍然保守著傳統性。 
會黨在武昌起義過程中普遍沒有扮演主要角色，反而在起義後才對政局起了重要的作用。所謂的「作

用」非指會黨為革命後的軍政府做出貢獻，而是會黨「得天下」的舊制度本質在革命後昭然若揭。四川

保路運動最後由革命黨結合當地哥老會從士紳手中搶走主導權，但軍政府成立後，會黨沒有協助軍政府

展開新權力機構的正常運作，卻以「坐天下」的姿態，把過去不能告人的「秘密活動」完全公開化，在

成都城街道開堂收徒，普設「公口」，一時「刀槍往來如織，每街公口設公座，每戶貼公口紅片，如大漢

公、多福公、共和公之類。」201911 年 12 月 8 日，由立憲士紳掌握的軍政府發生兵變，哥老會首領尹昌

                                                      
18 莊政：《國父革命與洪門會黨》，台北：正中書局。1981：145-146。 
19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0。 
20 原載《蜀爭》，卷下，第 11 頁，引自秦寶琦，《中國地下社會》，頁 70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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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策動陸軍小學及新軍平定叛亂，並任軍政府都督。尹上台後，四川哥老會勢力極度膨漲，軍政府要職

大部份由哥老會獨攬，尹的治理模式也比照哥老會，軍政府重要機關公然開設堂口，如軍政部掛「大陸

公」、參謀部掛「大參公」。 
兵荒馬亂的世局，尹昌衡以哥老會模式治理四川，並非完全沒有正面的功能；數萬名參加「保路運

動」的保路同志軍各個如同豺狼虎豹，隨時可能對四川的治安、甚至對軍政府構成威脅。尹利用哥老會

的力量暫時壓制這股不安定的力量，四川因此順利渡過混亂的時局。然而，這個「附加價值」並非尹昌

衡及其哥老會的精妙盤算，而是巧合。得權後的會黨不再把革命黨放在心上，一旦當擁有權力，便把革

命理想抛諸腦後，與革命黨劃清界線，甚至與舊勢力合謀，殺害革命黨人，同盟會員侯橘圓、秦載賡、

侯寶齋都因此被殺。21 
陝西的情形和四川不遑多讓，軍政府成立後，財政與兵權都在哥老會手中，軍政府的兵馬都督是通

統山首領張雲山，他在陝西獨立後「命令哥弟分赴各州縣，散佈各屬，會黨人又絡繹來省，投雲山，聽

號令。」22陝西哥老會有張雲山當靠背，開始恃功而驕，氣焰日張，把手伸入公部門，「擅用公款，外理

詞訟」，干涉地方行政事務，公務機關「但聞有洪會命令，幾至不知其他。」23江西也出現類似情形，李

烈鈞曾描述革命成功後的江西情況，他說：「贛省自光復後，會匪充斥，民不聊生，軍隊複雜，紀律蕩然。」

「幾乎有匪皆兵，無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孤鳴篝火，一夕數驚。」24會黨份子假藉革命之名，

行劫掠之實，從北到南都有所聞。廣州也出現「未附革黨者亦冒革黨以相嚇，於是鬧捐毁搶則曰革黨也，

立堂打單亦曰革黨也。」25貴州於 1911 年 11 月 4 日成立「大漢貴州軍政府」，近千名哥老會份子先前被

革命黨「徵召」進入貴陽，無法遣散，軍政府把他們納編入營，但各領頭大爺因為職位僧多粥少，靜待

職務分派，閒來無事，也在省城大開公口，拉人入會收費，不入會者則恣意凌虐，省城人人自危。26 
會黨的諸種惡行對重建中的中國不但形成嚴重的秩序危害，也造成新政府的政治危機，他們坐天下

的思維對以建立共和為理想的革命黨人而言形同背叛，革命黨內部因此出現批評聲浪，許多會黨份子對

批評的回應是選擇與革命黨決裂。陝西哥老會大爺萬炳南強佔參議局，要脅軍政府出讓權力，張雲山則

藉機進行權力勒索，弄得當地同盟會員疲於應付。哥老會內部也因權力分配談不攏，雙方衝突幾乎一觸

即發。陝西革命黨擁有的軍力遠遜於哥老會，在每次協調中，面對哥老會的步步進逼只能選擇退讓。曾

奉孫中山之命到陝西執行聯絡會黨任務的井勿幕見狀大感不滿，向黃興及黎元洪建議派兵驅逐哥老會，

並派革命黨人張奚若出城傳信，竟在城門被阻，因城卒只認張雲山的簽證。萬炳南後來因為對袁世凱分

派的職位不滿，企圖叛變，被陝西都督張鳯翽擊斃，引起其他哥老會不滿，製造數次動亂都被壓制。27 
革命後，中國並沒有因為成功的政治革命而喜悅，反而陷入由舊制度所編織的網中相互吞噬革命的

成果，舊制度像不散的幽靈盤桓在共和肇造之初的中國，縷縷不絕。其實也並非所有會黨都反清，「大足

案」中的哥老會首領余棟臣就是舊制度的支持者，當初發動反教運動時，所持的口號是令人詫異的「順

清滅洋」。民國成立後，對舊制度的眷戀讓他不惜與共和秩序對抗，在四川糾眾成立反共和勢力，自稱「忠

勇將軍」，誓言恢復大清，禁止人民剪除辮子。其他安徽出現「黑龍山大帝」，湖南有「振興哥老會」，都

倡言恢復大清。28 
曾經發動萍瀏醴革命的湖南哥老會兩大勢力的洪江會與洪福會，在武昌起義中並沒有直接參與戰爭，

起義成功後反而仗其勢眾從中牟利，趁火打劫，尤以洪江會為甚。洪江會在萍瀏醴之役時就拒絕接受革

命黨的旗幟，革命成功後也不接受軍政府的約束，在湖南劫掠資源，強迫民眾入會。湖南雖為革命起義

                                                      
21 秦寶琦，《中國地下社會》，頁 706。 
22 引自邵雍：《秘密社會與中國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91。 
23 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 20。 
24 李烈鈞：《李烈鈞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 18、130。 
25＜廣東各團體因亂事佈告中外同鄉書＞，引自邵雍，《秘密會黨與中國革命》，頁 92。 
26 秦寶琦，《中國地下社會》，頁 718。 
27 孫昉：《西北哥老會與辛亥革命》，頁 222-223。 
28 李恭忠、黃雲龍，《發現底層：孫中山與清末會黨起義》，（北京：中國致公堂出版社，2011），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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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站，卻在會黨的肆意干擾下儼如亂世，會黨的本質暴露無遺。這些亂象看在孫中山的眼裡尤其感

慨，革命之初他執意主張聯絡會黨，而今會黨竟成共和國的絆腳石；結合會黨只是權宜，為了共和國的

生存發展，孫中山不得不採取斷然手段。1912 年 5 月 6 日，孫中山藉由一次公開演講的場合公說明處理

會黨問題的決心： 

須知國無法則不立，如其犯法，則政府不得不以法懲之。……人要知取捨，譬如附船艤岸，既由

此達彼，即黨急於登岸，以除迷津。如仍在船中，便犯水險。29 

「仍在船中」可以解釋為「迷戀舊制度的心態」，民國既立，就應該走出「共享天下」的舊思維。孫

中山這一席話乃為臨時政府早已展開的「取締會黨」背書。1911 年 12 月 30 日，江西軍政府首先發佈取

締會黨文告。隔年元月，李烈鈞接任江西都督，積極取締會黨，他以強力手段把江西會黨重要頭目送交

公審、處決。1912 年初，湖南都督譚延闓下令禁止開立公口，並通令軍隊及地方政府查緝會黨。安徽柏

文蔚任都督後，也通令禁止一切會黨活動。 
會黨問題在民國成立後成為新政權的燙手山芋，孫中山面對會黨在革命過程中及革命後的種種惡行，

反思再三，決定支持取締會黨，如同當初結合會黨一樣，充滿權宜。在這種考量下，海外洪門回國申請

成立合法政黨，遭到孫中山的拒絕，後來鄒魯在編纂國史時，也受到孫中山的指示，各秘密會黨，與共

和革命實無大關係，不可混入民國史中，當另編秘密會黨史。這種說法召來蔡元培和于右任等人的質疑，

孫中山則進一步說明： 

以清世秘密諸會黨，皆緣起於明末遺臣，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義雖甚普及，而內部組織

仍為專制，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其於共和革命關係實踐，似宜另

編為秘密會黨史。30 

孫中山顯然早已看出會黨的傳統性格和自己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但回頭審視他與會黨合作的歷史

軌跡，如今棄會黨如敝屣，不免落人口實。而革命黨人對會黨的取締政策雖然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但

其中不乏藉取締之名，行排除異己之實的作為，如李烈鈞對會黨的取締並未做到公平公正，一些支持他

的會黨或親革命黨的會黨首領都因此倖免於難，甚至被他納為己用，親立憲派的會黨則從嚴處理。31陳炯

明代理廣東都督之後，因為與王和順不合，乃藉取締會黨之名，大力剷除王和順的惠軍，一些曾經參與

革命的會黨領袖，如洪門許秋雪、陳湧波、阿拱都被陳炯明殺害。 
民國初期的取締會黨措施對會黨所造成的社會和政治亂象產生一定的扼阻效果，許多會黨為了避開

鋒芒，再度走入地下，但只是暫時的蟄伏。1915 年，袁世凱稱帝，革命黨發動「第二次革命」，再度黨合

作。1917 年至 1923 年，南方政府推舉孫中山為軍政府海陸大元帥，發動「第三次革命」（護法運動），孫

中山又重用會黨人士，如青幫徐郞西、洪門李福林、黃明堂。 
會黨與革命黨的合作自始便不以建立共和為共同目標，排滿才是他們的中心信仰。長期以來，排滿

的信仰成為雙方的媒合劑，遮去了會黨與革命黨合作可能產生的負面考量，一旦媒合劑不再作用，會黨

回歸本質，利益便取代信仰支配會黨的行動意志，誰能提供較大利益，會黨便向誰傾斜，這股力量足以

在政治權力的蹺蹺板上玩不對稱遊戲，成為政治博奕的有力籌碼。袁世凱得勢後，積極拉攏有勢力的會

黨人士，著名的宋教仁謀殺案，便是袁世凱收買青幫應桂馨所為。在青幫與洪門都左右逢源的徐寶山也

在袁世凱的重金利誘下背叛革命黨；曾經與孫中山出生入死的王和順，為了發洩對陳炯明的憤懣，也短

暫投靠在袁的麾下；其他如王金發、張堯卿、何海鳴等會黨重要人物，都被袁世凱的收買。 
會黨乃舊制度的產物，袁世凱政權則為舊制度的殘餘，兩者的結合是兩個舊世界的重逢，實踐對舊

                                                      
29 孫文，＜在廣東中國同志竟業社歡迎會的演講＞，《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359。 
30 孫文，＜覆蔡元培、張相文函＞，《孫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8。 
31 李恭忠、黃雲龍，《發現底層：孫中山與清末會黨起義》，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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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維護。按 Moore 的邏輯，國家必須經過暴力革命，剷除舊制度，才能建立民主。32但 Moore 忽略

了一個重點：實踐暴力革命時，革命者擁有的「暴力」如何純化為「民主型暴力」才是建立國家民主的

保證，否則，即便以暴力推翻舊制度，實踐暴力中的舊勢力可能伺機反噬革命成果，讓國家再度陷入舊

制度的循環，革命黨結合會黨是一例，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也是一例。 

伍、結論 

Tocqueville 認為，如果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成功的革命，那是因為法國人民拋棄了舊制度。就社會控

制力而言，法國大革命的背景和的歷史條件類似中國晚清，但像法國大革命這樣的革命並沒有發生在近

代中國，原因在於晚清的社會並沒有讓人民決定放棄舊制度。清末經濟活動雖然相對活絡，舊政府對社

會的控制力已不如往昔，人民的自由並沒有因此增加，因地方士紳仍然掌握大部份的社會資源，間接掌

握對人民的控制。更糟糕的事，革命黨的最大盟友—會黨，在革命後背叛革命理想。革命黨雖然高舉去

「舊制度」的大旗，始終得不到代表舊勢力的士紳支持，只能求諸底層民間結社力量，但結果反而被結

盟的另一股舊勢力一一吞噬。如果結構是構成革命的因素，那是一種新結構取代舊結構時所發生的內部

鬥爭，這種取代一旦失敗，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辛亥革命面臨的正是這種窘況。辛亥革命的過程與結束，

安靜的中國百姓繼續保持緘默乃因革命看不到與未來有何不同，舊價值、舊傳統沒有因為革命而消失。 
革命黨因為人民不理解新制度與舊制度的區別，他們的政治行為得不到普遍的認同，只好尋找長期

反清的民間結社。革命黨是一個有理想的政治行動團體，他們希望將西方政治系統移植到中國，因為力

量不足而與會黨結盟。但革命容易守成難，革命後的中國政治與社會情勢非少數革命黨可以完全控制，

他們既沒有自己的正規武力，會黨與地方勢力各個虎視眈眈，這些勢力背後支撐的價值系統和革命黨有

很大的不同，他們對革命的理解和對政治所懷抱的憧憬與西方政治價值迥異，嚴格來說，會黨只是認同

舊制度的反清團體，和一般不理解新革命意義的普羅群眾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革命黨與會黨携手合作不

是建立在一個相同意識形態的共同體模式上，而是各有盤算，究其原因，乃終極目標不同。革命黨以新

型知識份子與新的革命意識形態發動革命，鬥爭的方式卻不能避免要用結合傳統力量，以傳統的方式進

行。新思維與舊勢力的結合一開始就埋下錯誤的種子，革命黨成立共和中國之後，來不及進行社會改造

之際，包括會黨在內的諸多代表傳統力量的挑戰掩至，帝制的幽靈不斷在那段歷史偶隱乍現，意味著中

國的舊制度並未因為帝制的終結而消失。這些歷史現象，尤其會黨這個在行動上支持新革命，卻在思維

上支持舊制度的多重角色，對近代中國革命的成功與失敗關鍵性的影響。本文並未預設晚清會黨因為承

載中國舊制度，決定了辛亥革命在形式上及實質上的成功或失敗，而是企圖說明，會黨作為中國舊制度

的文化載體，由於參與革命，對晚清中國政治革命產生意義。孫中山為了獲得革命黨以外的武力支持，

把中國現代革命與中國革命傳統的傳承關係扣連起來，也就是把革命與民間結社結合起來。革命因為未

經過縝密的規劃而暴露了革命的隨意性，革命黨雖然推翻帝制，因為他們結合的對象錯誤，雖然主導革

命的氛圍，卻不能主導革命走向。 
其實，中國革命自古以來都受意識形態的指導，晚清革命黨的革命意識形態有別於傳統千禧年意識

形態，乃具現代價值的民族主義。儘管如此，革命黨的武力卻借用民間結社力量，這些組織未接收新的

意識形態或革命黨的政治理想，只盤算著自己的利益。因此，就結果論而言，革命黨所領導的革命，並

沒有超越千禧年的傳統。西方「革命」的意義通常與社會或政治現代化有關，近代的中國，革命還停留

在統治權的取得階段，既沒有政體革新的概念，更沒有出現以平等、自由為口號的革命行動。雖然晚清

的兩股改革勢力都以西方革命理想為號召，但革命黨勝利後所面對的卻是比清政權更嚴苛的舊勢力幽靈，

革命黨革掉的只是一個隨時可以被取代的清政權，卻革不掉積累數千年的舊思維。Ozouf 說，法國大革命

                                                      
32 見 Barrington Moore，拓夫等譯，《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126                   潘榮飲／南臺學報 第 40 卷 第 4 期 2015 年 12 月 115—126 

「從未設法擺脫最初使它得以成功、但也使它無法結束的暴力」。33把時空背景拉到 1911 年的中國，似

乎看到同樣的歷史場景。當舊勢力發動反撲時，那些原來被革命黨納編的革命武力，因缺乏新的革命意

識形態的認同，逐一背叛革命黨的核心理想而投向敵方陣營或直接與革命黨對抗。這股力量的消逝讓革

命黨失去有力的依靠，革命理想因而退居二線，政權爭權的千禧年思維復辟，中國再次陷入「取而代之」

的傳統革命老路。 

參考文獻 

李烈鈞 (1988)。李烈鈞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李恭忠與黃雲龍 (2011)。發現底層：孫中山與清末會黨起義。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 

李澤厚與劉再復 (2011)。告別革命—李澤厚、劉再復對話錄。香港：天地書局。 

陶成章 (1986)。陶成章集。北京：中華書局。 

邵雍 (2010)。秘密社會與中國革命。北京：商務印書局。 

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 (1990)。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上海：上海書店。 

孫昉 (2011)。西北哥老會與辛亥革命。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 

秦寶琦 (2005)。中國地下社會。北京：學苑出版社。 

孫文 (1982)。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 

孫文 (1985)。孫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 

孫文 (1990)。三民主義。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張玉法 (2011)。清季的革命團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莊政 (1981)。國父革命與洪門會黨。台北：正中書局。 

歐陽恩良 (2011)。西南袍哥與辛亥革命，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 

魯迅 (2008)。魯迅精選集。台北：豐閣。。 

蔡寄鷗 (1958)。鄂州血史。上海：新門聯合書店。 

蔣海升 (2009)。「西方話語」與「中國歷史」之間的張力—以「五朵金花」為重心的探討。濟南：新華書

局。 

溝口雄三 (2010)。辛亥革命新論，陳光興等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台北：唐山。 

楊德睿(譯)(1999)。原始的叛亂 (原作者：Hobsbawm, Eric) 。台北：麥田出版。(原著出版年：1959) 

王翔(譯)(2001)。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樂 (原作者：Hobsbawm, Eric)。北京：新華出版

社。(原著出版年：1998) 

拓夫等(譯)(1987)。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 (原作者：Moore, Barrington)。北京：華夏出版社。(原著出版

年：1967) 

劉北成(譯)(2012)。革命節日 (原作者：Ozouf, Mona)。北京：商務印書局。(原著出版年：1991) 

丘權政、符玫興(譯) (1981)。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 (原作者：Schiffrin, Harld Z)。北京：中國社會科

                                                      
33 Mona Ozouf：《革命節日》，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局。2012：23。 



 
 
 
 
 
 
 
 
 
 
 
 
 
 
 
 
 
 
 
 
 
 
 
 
 
 
 
 
 
 
 
 
 
 
 
 
 
 
 
 
 

 

                         潘榮飲／南臺學報 第 40 卷 第 4 期 2015 年 12 月 115—126               127 

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69) 

沙迎風(譯) (2013)。舊制度與大革命 (原作者：deTocqueville, Alexis)。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原著出版

年：1856) 


